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花蓮縣 113 學年度推動國中學生志願選填試探後輔導作為實施計畫 

壹、依據： 

一、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實施計畫「落實國中教學正常化、適性輔導及

品質提升方案」。 

二、教育部 113 學年度適性入學作業及配套作為規劃重要工作期程。 

三、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10 年 7 月 30 日臺教國署學字第

1100094830 號函辦理。 

貳、目的： 

一、加強推動國民中學九年級學生（以下簡稱九年級學生）適性輔導工

作，協助學生探索與認識自我，能夠瞭解自身的能力、性向、興趣

等特性，以培養九年級學生生涯抉擇能力。 

二、對於九年級學生志願選填試探作業後，針對生涯未定向學生，提供

輔導人員適性輔導之因應策略 。 

三、協助縣內各國中輔導九年級學生「國中學生生涯發展紀錄手冊」之

填寫。 

參、辦理單位： 

一、指導單位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

二、主辦單位：花蓮縣政府教育處 

三、協辦單位：花蓮縣學生輔導諮商中心 

四、承辦單位：本縣各公私立國中 

肆、實施策略： 

一、本府教育處結合本縣學生輔導諮商中心成立「志願選填試探輔導

策略諮詢團」，討論本縣各國中九年級學生後續輔導策略，並提供

適性輔導策略諮詢服務。 

二、修訂本縣九年級學生志願選填試探後適性輔導策略與常見問答集

（Q&A），提供各校師生落實適性輔導及志願選填試探後輔導參考

之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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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提供縣內高中職、五專相關介紹資料，供各校師生下載參考使用。 

四、彙編縣內高職、五專、綜合高中職群介紹及適性入學宣導單張摺頁，

提供九年級學生與家長進行志願選填試探後輔導討論之素材。 

五、持續督導轄屬各校落實志願選填試探輔導、生涯發展教育相關輔

導作為，透過各校生涯發展教育實施計畫，落實適性輔導三級輔導

工作（如附件一）。 

伍、實施期程及分工（詳見附件二）： 

一、教育處 

（一） 113 年 12 月 6 日辦理「國中學生未來生涯規劃及進路發展」，增

進校內適性輔導工作之穩定推展。 

（二） 114 年 1 月成立本縣「志願選填試探輔導策略諮詢團」，蒐集各

校志願選填試探輔導相關問題，於 114 年 3-4 月間進行諮詢團

會議時討論。 

（三） 114年 3-4 月間各區督學至各國中視導志願選填試探後輔導及適

性輔導作為，以了解「國中學生生涯發展紀錄手冊」填寫情形（如

附件三）。 

（四） 114 年 4 月辦理本縣「志願選填適性輔導焦點座談會」。 

（五） 督導各國中辦理校內各教學領域生涯發展教育相關研習，提升

各領域教師志願輔導相關輔導知能。 

（六） 督導學生輔導諮商中心及各國中，確實落實各校完成辦理相關

生涯輔導知能研習及適性入學親職宣導作業。 

二、 學生輔導諮商中心 

（一） 參與本縣「志願選填試探輔導策略諮詢團」，發展志願選填試探

輔導結果相關輔導措施。 

（二） 彙編縣內高職、五專職群介紹之家長宣導單張，提供九年級學生

與家長進行志願選填試探後輔導討論之素材。 

（三） 彙編縣內高職、綜合高中、五專職業群科產學合作、實習與工讀

相關資料，提供九年級學生與家長了解職群未來升學與就業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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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資源。 

（四） 彙編花蓮縣「Job 新手包」資料，提供有就業規劃之國中畢業生

參考縣內青少年生涯探索號計畫、芥菜種會、就業中心之職涯探

索方案。 

（五） 修訂九年級學生志願選填試探後適性輔導策略與常見問答集

（Q&A）。 

（六） 協助規劃本縣適性輔導及志願選填輔導知能研習，提升教師應

用適性輔導工作方法。 

三、各國中 

（一） 各校應成立「生涯發展教育工作執行委員會」，落實規劃及推動

校內相關適性輔導作為及志願選填試探輔導作業，協助九年級

學生完成國中學生生涯發展紀錄手冊與生涯規劃輔導。 

（二） 各校辦理各教學領域生涯發展教育相關研習，教師透過各領域

融入教學的方式，增進學生對各領域知識與職群志願結合之認

識。 

（三） 114 年 2-3 月辦理校內志願選填試探後輔導知能研習，增進全校

教師適性輔導知能。 

（四） 114 年 2-3 月辦理適性入學親職教育宣導活動，加強與家長溝通

的機會，回應家庭中學生選填志願之需求。 

陸、 成效檢核： 

請各校依本計畫附件格式將貴校辦理「學生志願選填試探作業檢核自

評表（如附件四）」與「學生志願試選填後輔導知能及技職 15 群科研

習成果（如附件五）」之書面成果資料核章，於 114 年 4 月 18 日(星期

五)前將電子掃描檔寄送至 elsa0124@gmail.com (免備文)，以利資料彙

整。 

柒、 經費：本計畫所需經費由本府免試入學及生涯發展教育相關經費支應，

若有不足再勻支相關經費支應。 

捌、 辦理本案有功人員，另案依規定辦理敘獎。 

mailto:前將電子掃描檔寄送至elsa0124@gmail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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玖、 本計畫奉核後據以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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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 

花蓮縣國中學生志願選填特殊個案三級輔導服務流程 

一級輔導： 

由各校九年級導師、綜合領域輔導活動科教師擔任。選填志願之前，由

綜合領域輔導活動科教師協助學生藉由生涯發展紀錄手冊，深入的自我探

索；另外，補充高中職、五專與職業資訊的相關資料，協助學生對環境有更

具體的認識。選填志願過後，藉由導師與學生談話討論方式，以「國中學生

生涯發展紀錄手冊」為基礎，給予學生適性回饋。而在過程中，也以「職群

介紹單張」之親職宣導、親子座談等相關活動了解家長對於學生選填志願的

態度與想法，扮演家長與學生之間的溝通橋梁，協助家長與學生溝通討論。 

二級輔導： 

由各校專任輔導教師擔任，其角色定位在諮詢與資訊提供，並依需求進

行個別或團體輔導。自我探索的部分，於學生入學後，規劃合適之心理測驗，

並對學生進行解測及帶領討論，協助學生自我探索，同時提升校內教師之輔

導知能。認識環境部分，提供高中職、五專以及花蓮區各高中職資料，不定

期與導師、綜合領域輔導活動科教師進行討論，協助校內教師將生涯相關訊

息提供給學生，並做為日後與學生諮詢的參考資料。為因應環境的影響與期

許，則搭配各校輔導室的相關宣導，運用生涯資訊，重新思考生涯抉擇的意

義與價值。最後，針對導師轉介之學生，以個別及團體輔導的方式，參考國

中學生生涯發展紀錄手冊各項紀錄、生涯檔案及志願選填試探與輔導紀錄

表，協助學生形成對未來生涯之想法。 

三級輔導： 

依學校三級個案轉介流程進行處遇，由各校輔導相關教師擔任學生個

案管理人員，依以下流程圖進行，由學生輔導諮商中心協助進行處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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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學校個案轉介處遇流程 

系統性篩選 

（輔導轉銜系統 

或量表評估） 

發展性輔導 

校內轉介 

介入性輔導 

1. 關懷性晤談 

2. 小團體輔導 
3. 家 庭 處 遇 

危機個案 

1.性侵案件 

2.家暴案件 

3.學生懷孕事件 

4.校園重大傷亡事件 

5.自殺／嚴重自傷 

6.其他危機事件 

危機處理 

1. 啟動校園危機處理流程 

2. 進行社政及校安通報 

3. 依照教育部相關流程處理 

4. 進行安心減壓輔導 

跨專業資源聯結： 
學校相關人員、警政、輔導工作輔導團-輔導員、心理師、醫師、教授、社工
師、家長、社區人士 

輔導 
會議 

轉介諮商 
請至「花蓮縣學生輔導諮商中心」網站(http://counseling.hlc.edu.tw)下載轉介單， 

填寫後寄出，如有疑問請參照網站下載區之轉介流程及範本。 

輔諮中心與學校聯繫（確認轉介事項與轉介需求） 

輔諮中心： 

聯絡輔諮中心督導   

中 心 督 導 分 案 

接案心理師： 

1. 諮商（每週一次） 

2. 諮詢（每月一次） 

接案社工師： 

1. 開案評估 

2. 個案服務 

展延服務個案會議： 

1. 12次諮商前需繼續後續服務

者，應召開個案會議。 

2. 社工師評估需要繼續服務者，

每學期應召開一次個案會議。 

接案端的專輔人員與

學校端進行結案討論 

持續服務 
 

評估結案 
 

結案 

112.0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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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二 

花蓮縣 113 學年度推動國中學生志願選填試探輔導實施期程表 

項目 辦理時程 工作內容 辦理單位 相關人員 備註 

一 
113 年 12

月 6 日 

結合「生涯發展教育

及技藝教育研習」進

行「志願選填試探後

輔導知能研習」 

教育處 

輔諮中心 

化仁國中 

志願選填輔導 

業務承辦人 

輔導教師 

1.研習資訊請參考處務公

告：114151 

2.資料請參考處務公告：

114858「與孩子一同認識技

職教育與職業世界」電子檔。 

二 114 年 1 月 
成立「志願選填試探

輔導策略諮詢團」 
教育處 

本縣諮詢團 

委員 
 

三 2/11～3/31 

辦理志願試選填後輔

導知能及技職 15 群

科研習，或其他與志

願選填輔導作為相關

工作坊、說明會、親

職教育活動 

各國中 

輔導(學輔)處 

9 年級導師 

輔導教師 

相關資料：「花蓮縣 12 年國

教 資 訊 網 」

(https://xc.hlc.edu.tw/~xc_12

basic/) 

四 

第 1 次 

2/17~3/14 

第 2 次 

5/5~5/30 

國中端下載每位 9 年

級學生之試選填結果

資料，並請家長簽名 

各國中 

輔導(學輔)處 

9 年級導師 

輔導教師 

請各校於志願選填試探與輔

導系統可下載試選填結果資

料期間，列印給每位 9 年級

學生進行輔導工作與紀錄。 

五 3/1~3/14 

【線上填報】第 1 次

志願試選填輔導遭遇

之問題或困境 

各國中 

輔導(學輔)處 

9 年級導師 

輔導教師 

請留意線上填報或處務公告

更新，將輔導過程中具體紀

錄相關問題後上傳，教育處

後續回覆各校。 

六 3/14~4/18 

各區督學檢閱各校生

涯發展紀錄手冊、以

及學生志願試選填後

之輔導作為 

教育處 

督學室 

各國中 

輔導(學輔)處 

9 年級導師 

輔導教師 

1. 生涯發展紀錄手冊： 

請配合目錄頁上建議填寫

的時間完成。 

2. 生涯發展規劃書： 

請於 3 月 31 日前完成。 

3. 第一次志願試選填結果： 

請黏貼於生涯發展紀錄手

冊上，並需有家長簽名，且

及生涯發展紀錄手冊內需

填寫輔導過程紀錄。 

七 
3 月 28 日

(星期五)前 

修訂本縣九年級學生

志願選填試探後輔導

策 略 常 見 問 答 集

(Q&A) 

教育處 

輔諮中心 

輔導(學輔)處 

9 年級導師 

輔導教師 

修訂地方版志願選填試探後

輔導策略 Q&A，並提供各校

運用。 

八 
4 月 18 日

(星期五)前 

繳交「辦理志願試選

填後輔導知能及技職

15 群科研習」之自評

表及成果資料 

各國中 輔導(學輔)處 

自評表及成果資料格式請參

閱本計畫附件四、附件五，並

請於 4月 18日前完成核章後

( 免 備 文 ) 寄 送

elsa0124@gmail.com。 

九 4 月 
辦理志願選填適性輔

導焦點座談會 

教育處 

輔諮中心 

各國中 

專任輔導教師 
結合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

導工作研習時間進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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花蓮縣 113學年度國中學生生涯輔導紀錄手冊 

暨第一次志願試選填輔導抽檢紀錄表 

學校：_________國中   九年級班級數：______    日期：114年____月____日 

 

項目 分項目/說明 
頁

數 

填寫 

情形 

A

生 

B

生 

C

生 

D

生 

E

生 
說明 

(未完成或無紀錄情形，請詢問

校方該項預計完成時間或原因) 
 

班 

 

班 

 

班 

 

班 

 

班 

我的 

成長故事 

自我認識 1-2 
已完成 

未完成 

□ 

□ 

□ 

□ 

□ 

□ 

□ 

□ 

□ 

□ 

 

職業與我 3 
已完成 

未完成 

□ 

□ 

□ 

□ 

□ 

□ 

□ 

□ 

□ 

□ 

 

各項 

心理測驗 

性向測驗 4 
已完成 

未完成 

□ 

□ 

□ 

□ 

□ 

□ 

□ 

□ 

□ 

□ 

 

興趣測驗 5 
已完成 

未完成 

□ 

□ 

□ 

□ 

□ 

□ 

□ 

□ 

□ 

□ 

 

學習成果 

及 

特殊表現 

我的學習表現 7-10 
已完成 

未完成 

□ 

□ 

□ 

□ 

□ 

□ 

□ 

□ 

□ 

□ 

 

我的經歷 11 
已完成 

未完成 

□ 

□ 

□ 

□ 

□ 

□ 

□ 

□ 

□ 

□ 

 

參與各項競賽

成果 
12 

已完成 

無紀錄 

□ 

□ 

□ 

□ 

□ 

□ 

□ 

□ 

□ 

□ 

 

行為表現獎懲

紀錄 
13 

已完成 

無紀錄 

□ 

□ 

□ 

□ 

□ 

□ 

□ 

□ 

□ 

□ 

 

服務學習紀錄 
14-

15 

已完成 

無紀錄 

□ 

□ 

□ 

□ 

□ 

□ 

□ 

□ 

□ 

□ 

 

生涯試探活動

紀錄 

16-

17 

已完成 

未完成 

□ 

□ 

□ 

□ 

□ 

□ 

□ 

□ 

□ 

□ 

 

生涯統整面面觀 

（建議 3 月底前完成） 

18-

21 

已完成 

未完成 

□ 

□ 

□ 

□ 

□ 

□ 

□ 

□ 

□ 

□ 

 

附件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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視導督學簽章：      

 

※志願選填試探與輔導紀錄表檢核期程： 

第一次試選填輔導期程：113年 2月 17日至第二次試選填(3/25)前 

第二次試選填輔導期程：113年 5月 5日至正式選填(6/20)前 

 

項目 分項目/說明 
頁

數 

填寫 

情形 

A

生 

B

生 

C

生 

D

生 

E

生 
說明 

(未完成或無紀錄情形，請詢問

校方該項預計完成時間或原因) 
 

班 

 

班 

 

班 

 

班 

 

班 

生涯發展規劃書 

（建議 3 月底前完成） 

22-

23 

已完成 

未完成 

□ 

□ 

□ 

□ 

□ 

□ 

□ 

□ 

□ 

□ 

 

學生生涯

發展歷程

相關紀錄 

(一)學生生涯

發展觀察紀錄 
24 次數     

  

(二)生涯諮詢

紀錄 
25 次數     

  

(三)家長的話 26 
已完成 

未完成 

□ 

□ 

□ 

□ 

□ 

□ 

□ 

□ 

□ 

□ 

 

第一次 

志願選填 

試探與輔

導紀錄表 

1.需黏貼於手
冊中，並確
認是否有家
長簽名。 

2.試選填輔導
過程，需有
具體輔導紀
錄載於「生
涯 輔 導 紀
錄」。 

30 
 

建議

黏貼

頁面 

已完成 

 

未完成 

□ 

 

□ 

□ 

 

□ 

□ 

 

□ 

□ 

 

□ 

□ 

 

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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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四 

花蓮縣 113 學年度各國中辦理學生志願選填試探作業檢核自評表 

學校名稱  自評日期  

自評人員    職  稱  

項目內容 學校自評辦理情形 教育處檢核辦理情形 備註 

1.於規定日程完成

學生志願試選填

工作。 

第 1次試選填： 

□全數學生如期完成 

□部分學生未如期完成 

說明原因： 

 

 

 

第 1次試選填： 

□全數學生如期完成 

□部分學生未如期完成 

說明原因： 

 

 

 

第 1 次試選填時程： 

114 年 1 月 6 日 

至 

114 年 1 月 10 日 

第 2次試選填： 

□全數學生如期完成 

□部分學生未如期完成 

說明原因： 

 

 

 

第 2次試選填： 

□全數學生如期完成 

□部分學生未如期完成 

說明原因： 

 

 

 

第 2 次試選填時程： 

114 年 3 月 25 日 

至 

114 年 4 月 2 日 

2.配合生涯發展教

育妥善輔導學生

填寫國中學生生

涯發展紀錄手冊，

並定期檢閱。 

□優良 

□佳 

□尚待改善 

說明原因： 

 

 

 

□優良 

□佳 

□尚待改善 

說明原因： 

 

 

 

佐證資料： 

 

 

 

承辦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單位主管：                 校長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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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五 

花蓮縣 113 學年度各國中辦理學生志願試選填後輔導知能及技職 15 群科研習成果 

學 校  辦理日期 114年    月    日 

主 題  辦理時間  

講 師  活動地點  

參加對象  

參加人數 共           人（學生          人、教職員：   人） 

活動照片 活動照片 

說明： 說明： 

活動照片 活動照片 

說明： 說明： 

 


